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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0 月 19 日，生态环境部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温室

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下文简称“《管理办法》”）正

式发布，标志着我国自愿减排市场的重新启动。在《管理办法》发布

后，2023 年 10 月 24 日，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包括并网光热发电、并网

海上风力发电、红树林营造和造林碳汇在内的 4 个新 CCER 方法学。

4 个方法学覆盖了绿碳、蓝碳和可再生能源三个方向，代表了绿色能源

和生态保护的最新成果。 

与 2012 版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相比，《管

理办法》新增或变更的内容可重点关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进一步明

确了项目类型和准入要求。二是项目和减排量计入时间发生变化。三

是项目审定和减排量核查流程变化。四是对审定与核查机构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五是规范了交易机构和平台，并变更了方法学制定主体。 

与之前发布的方法学相比，本次发布的四个方法学主要有以下五

个方面的新变化值得关注。一是弱化项目额外性论证。二是明确项目

边界与项目计入期。三是监测要求提高。四是新增项目审定与核查要

求。五是加入了新型技术应用。 

CCER 的重启对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可

以考虑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推进 CCER 市场进一步建设工作。一方面，

建议加快推动 CCER 配套机制建设，尽快制定并公布审定与核查机构

需求信息和审核规则，为 CCER 市场重启工作的有序开展提供有力支

撑。另一方面，建议生态环境部有序推进发布下一批社会期待高、技

术争议小、数据质量有保障、社会和生态效益兼具的方法学，逐步扩

大 CCER 支持领域，在满足碳市场在履约时对 CCER 数量的需求的同

时，可以更好地支持国家在节能降碳工作开展和技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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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发布与 CCER 市场重启 

（一）我国 CCER 市场发展历史 

2012 年，《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出台，首次提出对温室气体

自愿减排交易采取备案管理制度，并明确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的定义。CCER 是指经国家发改委备案，

并在国家注册登记系统中登记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能够产生 CCER 的

项目主要包括光伏、风电、水电、生物质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林业碳汇、甲烷利用等减排项目。CCER 市场主

要由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业主（碳减排的供给方）、抵消减排者（碳排量的需求方）、主管部门、第三方专业核

查机构和有关法律法规体系等各类要素共同构成。 

2015 年，自愿减排项目正式启动交易。2017 年 3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公告称，由于在《暂行办法》施行过程

中存在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量小、个别项目不够规范等问题，暂缓受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方法学、项目、减

排量、审定与核证机构、交易机构备案申请，待《暂行办法》修订完成并发布后，将依据新办法受理相关申请，从

而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促进绿色低碳发展。至此，国家发改委发布公告暂停 CCER 项目和减

排量备案申请，我国 CCER 市场的交易热度进入低迷时期。 

（二）新管理办法发行，CCER 市场重启 

2023 年 10 月 19 日，生态环境部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下文

简称“《管理办法》”）正式发布，标志着我国自愿减排市场的重新启动。与 2012 版的《暂行办法》相比，《管理办

法》新增或变更的内容可重点关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进一步明确了项目类型和准入要求。《管理办法》将项目与减排量的要求分开阐述，对减排量提出可测量、

可追溯、可核查的明确要求。同时，《管理办法》明确了项目所属领域：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应当来自于可再生

能源、林业碳汇、甲烷减排、节能增效等有利于减碳增汇的领域，能够避免、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或者实现温室气

体的清除。此外，《管理办法》明确了三类不可成为 CCER 项目的情形，分别是国家政策规定有温室气体减排义务

的项目、纳入国家或者地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配额管理的项目（CCER 减排项目不能与配额减排重复计算）、申请

了其他减排机制（如 CDM、VCS 等）的项目。 

二是项目和减排量计入时间发生变化。《管理办法》要求，申请登记的项目应于 2012 年 6 月 13 日（即《暂行

办法》印发时间）之后开工建设，比《暂行办法》中的 2005 年 2 月 16 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时间）延后了

7 年多。同时，减排量的产生时间应在 2020 年 9 月 22 日（我国做出“碳达峰、碳中和”承诺）之后，并且在项目

申请登记之日前 5 年（登记之日以前）以内。此外，对于既有减排量的处理，《管理办法》要求，2017 年 3 月 14

日之前已获得备案的减排量，由注册登记机构在注册登记系统中继续予以登记，并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使用。 

三是项目审定和减排量核查流程变化。《管理办法》中明确，早前项目和减排量备案改为由项目业主和第三方

审定与核查机构对相关项目和减排量材料真实性、合规性“双承诺”，政府进行监督检查。因此，已有项目做好审

定报告和核查报告的前提下，最快 60 个工作日可获得减排量登记，与《暂行办法》中累计 120 个工作日的时间相

比大大缩短。值得关注的是，《管理办法》中，项目审定和减排量核查之前均增加了对公众公示环节，不再仅仅由

专家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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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管理办法》对审定与核查机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审定与核查机构不再通过备案方式确定，而是由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会同生态环境部按照《认证认可条例》规定，对审定与核查机构进行市场准入的行政审批。同时，《管

理办法》除对审定与核查机构办公场所、财务、制度、信用等提出要求外，还对从业人员及工作经历提出了明确要

求：“具备 10 名以上具有审定与核查能力的专职人员，其中有 5 名人员具有两年及以上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审定与

核查工作经历。”此外，《管理办法》对审定和核查两个环节的独立性提出更高要求，同一项目的审定与核查不能

由同一机构完成，在此前的《暂行办法》中，对于小规模项目可以允许同一家机构进行审定与核查。 

五是规范了交易机构和平台，并变更了方法学制定主体。《管理办法》中明确，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

场由注册登记机构（也即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受理项目和减排量的登记、注销申请，由交易机构（也即北京绿色交

易所）负责交易与结算。由生态环境部负责组织制定、发布项目方法学，不再由各方法学开发者申请备案。 

 总的来说，《管理办法》的发布标志着我国暂停了近 6 年的 CCER 市场正式重启。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

市场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共同组成我国碳交易体系，将有效促进我国碳市场的积极发展。同时，《管理办法》

的发布将有利于支持林业碳汇、可再生能源、甲烷减排、节能增效等项目发展，推动我国减排工作实施，推进我国

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助力我国“双碳”目标实现。 

二、新 CCER 方法学解读 

（一）新 CCER 方法学基本情况 

自 2013 年以来到 2017 年，自然资源部及国家发改委作为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主管部门，先后公布了十二批

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方法学备案清单，为各领域自愿减排项目近 200 个方法学进行深入评估，并将其转化成适合

于国内自愿减排交易的方法学，为各类型项目开发 CCER 提供了算法指引。截至 2022 年末，已发布的方法学共计

203 项，包括电力、交通、化工、建筑等 30 多个领域。 

在《管理办法》发布后，2023 年 10 月 24 日，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包括并网光热发电、并网海上风力发电、红树

林营造和造林碳汇在内的 4 个新 CCER 方法学。这些领域符合条件的项目，可以按照方法学要求设计、审定温室气

体自愿减排项目，以及核算、核查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的减排量，即可以纳入 CCER 交易标的。从覆盖的领域来

看，本次发布的四个方法学中，并网海上风力发电和并网光热发电均属于能源领域方法学，红树林营造和造林碳汇

均属于林业领域方法学。同时，4 个方法学覆盖了绿碳、蓝碳和可再生能源三个方向，代表了绿色能源和生态保护

的最新成果。 

1. 并网光热发电方法学 

根据《并网光热发电方法学》，该类项目将太阳能转换为热能以替代化石能源发电，避免了项目所在区域电网

的其他并网发电厂（包括可能的新建发电厂）发电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该类项目兼具绿色发电、储能和调峰电源

等多重功能，能够安全、高效、长时储存能量并且稳定供能，可为电力系统提供长周期调峰能力和转动惯量，是新

能源安全可靠替代传统化石能源的有效手段，对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积极作用。 

该方法学适用于独立的并网光热发电项目，或者“光热+”一体化项目中的并网光热发电部分，且并网光热发

电部分的上网电量应可单独计量。符合条件的并网光热发电项目可按照方法学要求，设计和审定温室气体自愿减排

项目，以及核算和核查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的减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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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边界方面，并网光热发电项目边界包括光热发电项目发电及配套设施、与之相连的一体化项目发电及配套

设施（若有），以及项目所在区域电网中的所有发电设施（图 1）。 

 

图 1：并网光热发电项目边界图 

 资料来源：《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 并网光热发电》，远东资信整理 

2. 并网海上风力发电 

根据《并网海上风力发电方法学》，并网海上风力发电项目以风能替代化石能源发电，避免了项目所在区域电

网的其他并网发电厂（包括可能的新建发电厂）发电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该类项目具有显著的温室气体减排效果

和低碳示范效应，是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创新性领域，对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积极作用。本方法学属于能

源产业领域方法学。 

该方法学适用于离岸 30 公里以外，或者水深大于 30 米的并网海上风力发电项目。符合条件的并网海上风力发

电项目可以按照方法学要求，设计和审定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以及核算和核查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的减排量。 

项目边界方面，并网海上风力发电项目边界包括项目发电及配套设施，以及项目所在区域电网中的所有发电设

施（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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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并网海上风力发电项目边界图 

 资料来源：《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 并网海上风力发电》，远东资信整理 

3. 红树林营造 

根据《红树林营造方法学》，红树林湿地是我国重要的海岸带生态系统，具有防风消浪、促淤护岸、固碳储碳

和维持生物多样性等生态功能。营造红树林可通过增加红树林面积和生态系统碳储量实现二氧化碳清除，是海岸带

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提升的重要途径。 

使用该方法学的红树林营造项目必须满足以下条件：（1）在生境适宜或生境修复后适宜红树林生长的无植被

潮滩和退养的养殖塘，通过人工种植构建红树林植被的项目；（2）项目边界内的海域和土地权属清晰，具有县（含）

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自然资源（海洋）主管部门核发或出具的权属证明文件；（3）人工种植红树林连续面积不小于

400m2；（4）不得改变项目边界内地块的潮间带属性，即实施填土、堆高或平整后的潮滩滩面在平均大潮高潮时仍

全部有海水覆盖；（5）项目不进行施肥。符合条件的红树林营造项目可以按照本文件要求，设计和审定温室气体

自愿减排项目，以及核算和核查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的减排量。 

项目边界方面，红树林营造项目区域可包括若干个不连续的种植地块，每个地块应有特定的地理边界。项目边

界内不包括面积超过 400 m2 以上的坑塘，宽度大于 3m 的道路、沟渠、潮沟等区域，也不包括项目实施前已经存在

且覆盖度大于 5%的红树林地块。 

4. 造林碳汇 

根据《造林碳汇方法学》，造林碳汇项目可通过增加森林面积和森林生态系统碳储量实现二氧化碳清除，是减

缓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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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法学适用于乔木、竹子和灌木造林，包括防护林、特种用途林、用材林等造林，不包括经济林造林、非林

地上的通道绿化、城镇村及工矿用地绿化，使用该方法学的造林碳汇项目必须满足以下条件：（1）项目土地在项

目开始前至少三年为不符合森林定义的规划造林地；（2）项目土地权属清晰，具有不动产权属证书、土地承包或

流转合同；或具有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或主管部门批准核发的土地证、林权证；（3）项目单个地块土地连续面

积不小于 400m2。对于 2019 年（含）之前开始的项目，土地连续面积不小于 667m2；（4）项目土地不属于湿地；

（5）项目不移除原有散生乔木和竹子，原有灌木和胸径小于 2cm 的竹子的移除比例总计不超过项目边界内地表面

积的 20%；（6）除项目开始时的整地和造林外，在计入期内不对土壤进行重复扰动；（7）除对病（虫）原疫木进

行必要的火烧外，项目不允许其它人为火烧活动；（8）项目不会引起项目边界内农业活动（如种植、放牧等）的

转移，即不会发生泄漏；符合条件的造林碳汇项目可按照该方法学要求，设计和审定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以及

核算和核查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的减排量。 

项目边界方面，造林碳汇项目区域可包括若干个不连续的地块，每个地块应有特定的地理边界。项目边界内不

包括宽度大于 3m 的道路、沟渠、坑塘、河流等不符合适用条件的土地。 

表 1：四个方法学计入期、基准线和额外性相关要求 

方法学名称 计入期 基准线 额外性 

并网光热发电 

项目寿命期限范围之内，

从减排量登记起，不超过

10 年。 

并网光热发电项目的上网电量由项目所在区域

电网的其他并网发电厂进行替代生产的情景。 
符合本文件适用条件的项目，其额

外性免予论证。 

并网海上风力

发电 

项目寿命期限范围之内，

从减排量登记起，不超过

10 年。 

并网海上风力发电项目的上网电量由项目所在

区域电网的其他并网发电厂进行替代生产的情

景。 

符合本文件适用条件的项目，其额

外性免予论证。 

造林碳汇 

项目寿命期限范围之内，

从减排量登记起，20-40

年内。 

维持造林项目开始前的土地利用与管理方式。 

按照《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设计

与实施指南》中“温室气体自愿减排

项目额外性论证工具”对项目额外

性进行一般论证。其中，符合条件的

公益性造林项目免于论证。 

红树林营造 

项目寿命期限范围之内，

从减排量登记起，20-40

年内。 

在实施红树林营造项目前，项目边界内的海域或

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方式为无植被潮滩或退养的

养殖塘。 

符合本文件适用条件的项目，其额

外性免予论证。 

 资料来源：各新方法学文本，远东资信整理 

（二）新方法学有哪些主要变化？ 

与之前发布的方法学相比，本次发布的四个方法学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新变化值得关注。 

一是弱化项目额外性论证。根据《管理办法》及新《方法学》，对减排效果明显、社会期待高、技术争议小、

数据质量可靠、社会和生态效益兼具的行业和领域的方法学可以免予论证。此次发布的四个方法学中，《红树林营

造方法学》《并网光热发电方法学》《并网海上风力发电方法学》均免予论证，并给出了免予论证的理由；《造林

碳汇方法学》分为免予论证和一般论证两种情况，有利于部分森林资源顺利开发为减排项目而获得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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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明确项目边界与项目计入期。四个方法学均针对不同项目的特点，对项目边界做出了明确界定，指导项目

所有者和审定与核查机构明确项目的范围。同时，方法学根据不同项目的特点，规定了不同项目的计入期，即项目

能够为多长时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有助于确保项目按计划运行。 

三是监测要求提高。四个方法学详细规定了参数的来源、监测点要求、监测仪表要求、监测程序与方法要求、

监测频次与记录要求、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程序要求，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质量。这有助于项目管理和审定与核查

工作的顺利进行。 

四是新增项目审定与核查要求。新方法学中增加了“项目审定与核查要点”的章节，以指导审定与核查机构的

工作，明确审定与核查的重点和需要查看的文件和审核方式，有助于对审定与核查工作的透明性形成保障。 

五是新型技术应用。新方法学还引入了新技术的使用，如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和机载激光雷达，以帮助确认项目

的边界和监测森林生物质碳储量，提高监测的准确率。 

三、政策建议 

CCER 的重启对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碳市场规模庞大，CCER 可以吸引企业自愿地进

入交易市场，进而丰富我国碳交易体系，优化碳交易资源结构，提高碳交易水准，并且可以很好地撬动社会资本流

向到“双碳”战略目标的实现上。同时，通过 CCER 机制的建立，来调动全社会行业企业减排的积极性，同时鼓励

新兴低碳产业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行业企业的履约成本。CCER 市场就是通过末端的碳定价来倒逼前端高

耗能企业的低碳转型，通过市场化手段来助力国家“双碳”目标的实现。 

当前，可以考虑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推进 CCER 市场进一步建设工作。 

一方面，建议加快推动 CCER 配套机制建设。目前 CCER 重启后相关配套制度文件尚不完善，下一步需要主管

部门尽快制定完善并发布相关配套文件，完善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制度体系，为 CCER 市场重启工作的有序开展提供

有力支撑。此外，生态环境部应联合相关部门尽快制定并公布审定与核查机构需求信息和审核规则，推进审定与核

查机构的遴选与审批工作，确保新增减排项目和减排量的登记与签发工作得以有序推进。 

另一方面，建议推进更多 CCER 方法学出台。方法学作为 CCER 市场最重要的基础技术文件，建议生态环境部

有序推进发布下一批社会期待高、技术争议小、数据质量有保障、社会和生态效益兼具的方法学，逐步扩大 CCER

支持领域，在满足碳市场在履约时对 CCER 数量的需求的同时，可以更好地支持国家在节能降碳工作开展和技术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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